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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常政办发〔2023〕89号

常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《常山县宅基地资格权流转交易实施

细则（试行）》的通知

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，县政府各部门，直属各单位：

《常山县宅基地资格权流转交易实施细则》已经县政府研究

通过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抓好落实。

常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3年 12月 28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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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山县宅基地资格权流转交易实施细则

（试行）

为深化宅基地制度改革，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，规范农村宅

基地资格权流转，维护集体土地所有权和宅基地使用权人合法权

益，促进土地资源优化配置和高效集约利用，盘活我县闲置宅基

地资格权，根据《浙江省农业农村厅关于同意常山县将农民宅基

地资格权专项改革纳入新时代乡村集成改革试点内容的批复》和

《常山县农民宅基地资格权管理暂行办法》（常政发〔2023〕8

号），结合本县实际，特制订本实施细则。

一、流转含义

宅基地资格权流转是指在本县行政区域内村集体经济组织

成员具有未使用的宅基地资格权，依照规定程序，转让宅基地资

格权的行为。

二、流转条件

（一）宅基地资格权流出方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权利人依法自愿流出权票；

2.权利人需年满 18周岁；

3.权票流转后权利人需拥有不少于人均资格权面积的合法

产权的农村住宅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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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须经属地村集体经济组织同意确认；

5.所在宅基地管理户中无宅基地建设违章行为，或相关行为

已处置到位的；

6.无其他法律、法规或政策规定不得进行宅基地资格权流

转。

（二）宅基地资格权流入方必须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为流出方本村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或属地村集体经济组

织；

2.需符合常山县农村建房审批条件；

3.无其他法律、法规或政策规定不得进行宅基地资格权流转

的情形。

三、交易流程

（一）宅基地资格权流转交易要求。

应当在“两山合作社”等具有资质的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上进

行公开流转交易，不得私下以其他形式进行流转交易。且同一村

集体经济组织成员对同一宅基地资格权只能进行一次流转。

（二）“两山合作社”等农村产权交易平台上流转程序。

1.提出申请。资格权流出方的宅基地管理户户内成员进行共

同签字确认后，向村集体经济组织提出书面申请，经村集体经济

组织同意后，由属地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审核流出方

资格条件并出具意见书和可流转资格权面积凭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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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委托挂牌。资格权流出方持意见书、宅基地资格权票、可

流转资格权面积凭证等相关资料委托“两山合作社”等农村产权

交易平台在宅基地资格权挂牌交易池中挂牌流转，流出方以本县

宅基地基准地价为基础自行确定个人闲置宅基地资格权流出价。

3.挂牌流转。流入方根据实际建房需要，从宅基地资格权挂

牌交易池中自由选择价格、资格权票数，进行流转交易，确认成

交后签订流转合同，流入资格权必须用于农民建房审批，并以户

为单位取得农村宅基地资格权流入凭证，流入方需在流转交易结

束的 3 个工作日内，将流转交易金缴纳给农村产权交易中心，

农村产权交易中心在 3 个工作日内出具农民宅基地资格权流

入凭证。

4.登记备案。“两山合作社”等农村产权交易中心负责每月将

宅基地资格权流转情况向各乡（镇）人民政府、街道办事处和县

农业农村局备案。

四、收益分配

在流入方缴纳流转交易金 5个工作日内，“两山合作社”等农

村产权交易中心收取一定的宅基地资格权流转服务费后，根据农

村宅基地资格权收益分配约定，按比例对村集体经济组织进行扶

持，并将流转交易金拨付给流出方。

五、其他事项

本实施细则自 2024年 2月 1日起开始施行，法律法规及上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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级文件另有规定的，从其规定。

抄送：县委各部门，县人大常委会、县政协办公室，县人武部，县

法院、县检察院，各群众团体。

常山县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3年 12月 29日印发


